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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頁，共 1 頁

考試院 函
地址：116202台北市文山區試院路1號
聯絡人：陳儒美
聯絡電話：02-82366490
傳真：02-82366497

受文者：新北市政府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2年4月11日
發文字號：考授銓法五字第1125557670號
速別：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主旨：關於貴府衛生局編制表修正，並自民國112年4月1日生效

一案，同意備查，請查照。

說明：依據銓敘部案陳貴府112年3月30日新北府人企字第

1120596508號函辦理。

正本：新北市政府
副本：法務部、行政院主計總處、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均附原函影本及編制表各1

份)、本院第二組(附原函影本及其附件各1份)

檔　　號:
保存年限:



 

新北市政府衛生局編制表 

職 稱 官 等 職 等 員 額 備 考 

局長   一 
比照簡任第十三職等，為

地方制度法所定。 

副局長 簡任 第十一職等 二 

內一人必要時得依醫事

人員人事條例規定，由師

（一）級之相關醫事人員

擔任。 

主任秘書 簡任 第十職等 一  

專門委員 簡任 第十職等 一  

科長 薦任 第九職等 九 

主管保健、疾病管制、醫

政、藥政、檢驗業務之科

長，必要時得依醫事人員

人事條例規定，由師（二）

級之相關醫事人員擔任。 

主任 薦任 第九職等 一  

技正 薦任 
第八職等至第

九職等 
十二 

一、 內三人得列簡任第

十職等。 

二、 技正與技士員額總

數十五分之一以

下，必要時得依醫事

人員人事條例規

定，技正由師（二）

級、技士由師（三）

級之相關醫事人員

擔任。但員額不足一

人時，得以一人計。 

視察 薦任 
第八職等至第

九職等 
二  

專員 薦任 
第八職等至第

九職等 
四  

股長 薦任 第八職等 二十八  

衛生稽查員 委任或薦任 

第五職等或第

六職等至第七

職等 

四十九  

科員 委任或薦任 第五職等或第 二十八  



 

六職等至第七

職等 

技士 委任或薦任 

第五職等或第

六職等至第七

職等 

六十 

技正與技士員額總數十

五分之一以下，必要時得

依醫事人員人事條例規

定，技正由師（二）級、

技士由師（三）級之相關

醫事人員擔任。但員額不

足一人時，得以一人計。 

技佐 委任 
第四職等至第

五職等 
二十 

內十人得列薦任第六職

等。 

辦事員 委任 
第三職等至第

五職等 
十二  

書記 委任 
第一職等至第

三職等 
四  

 

會 

計 

室 

主任 薦任 第九職等 一  

專員 薦任 
第八職等至第

九職等 
二 

 

科員 委任或薦任 

第五職等或第

六職等至第七

職等 

三 

 

佐理員 委任 
第四職等至第

五職等 
二 

內一人得列薦任第六職

等。 

書記 委任 
第一職等至第

三職等 
  一 

 

人 

事 

室 

主任 薦任 第九職等 一  

專員 薦任 
第八職等至第

九職等 
二 

 

科員 委任或薦任 

第五職等或第

六職等至第七

職等 

三 

 

助理員 委任 
第四職等至第

五職等 
二 

內一人得列薦任第六職

等。 

書記 委任 
第一職等至第

三職等 
一  

政 

風 

室 

主任 薦任 第九職等 一  

專員 薦任 
第八職等至第

九職等 
一  



 

科員 委任或薦任 

第五職等或第

六職等至第七

職等 

一  

助理員 委任 
第四職等至第

五職等 
一 

得列薦任第六職等(係單

一編制計給)。 

合                              計 二五六  
附註： 
一、本編制表所列職稱、官等職等，應適用「丁、地方機關職務列等表之八」

之規定；該職務列等表修正時亦同。 
二、為因應業務需要，得在本編制表所列專員職稱，指定其中一人辦理法制業

務。 
三、本編制表自一百十二年四月一日生效。 


